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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 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印发了《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和《行政执

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并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地区各部

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《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全文如下。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完善公务员职位分类，建立符合专业技术类公务

员特点的管理制度，提高管理效能和科学化水平，建设高素质专

业化公务员队伍，根据公务员法及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专业技术类公务员，是指专门从事专业技

术工作，为机关履行职责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的公务员，其职责

具有强技术性、低替代性。 

第三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的管理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，坚持

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，坚持注重实绩、业内认可，坚持分渠道发

展、专业化建设，坚持监督约束与激励保障并重。 

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的管理，坚持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

原则，依照法定的权限、条件、标准和程序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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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的综

合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专

业技术类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。上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下级

公务员主管部门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工作。各级公务员主管

部门指导同级机关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工作。 

第二章 职位设置 

第五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根据工作性质、专业特点和管

理需要，在以专业技术工作为主要职责的机关内设机构或者岗位

设置。 

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设置范围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确定。 

第六条 机关依照职能、国家行政编制和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

确定的职位设置范围等，制定本机关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设置

方案，并确定职位的具体工作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。 

第七条 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直属机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

设置方案，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；省级以下机关及其直属

机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设置方案，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

批后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。 

第三章 职务与级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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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按照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序列进

行管理。 

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，分为十一个层次。通用职务名称由

高至低依次为：一级总监、二级总监、一级高级主管、二级高级

主管、三级高级主管、四级高级主管、一级主管、二级主管、三

级主管、四级主管、专业技术员。 

具体职务名称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以通用职务名称为基础

确定。 

第九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是： 

（一）一级总监：十三级至八级； 

（二）二级总监：十五级至十级； 

（三）一级高级主管：十七级至十一级； 

（四）二级高级主管：十八级至十二级； 

（五）三级高级主管：十九级至十三级； 

（六）四级高级主管：二十级至十四级； 

（七）一级主管：二十一级至十五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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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二级主管：二十二级至十六级； 

（九）三级主管：二十三级至十七级； 

（十）四级主管：二十四级至十八级； 

（十一）专业技术员：二十六级至十八级。 

第十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职数一般应当按照专业技术类

公务员职位数量的一定比例核定，具体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

门另行规定。 

第四章 职务任免与升降 

第十一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任免与升降工作，由各级党

委（党组）及其组织（人事）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依照法定

的条件和程序进行。 

第十二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任职，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

任职资格，符合拟任职务所要求的其他条件，按照专业技术类公

务员职务序列，在规定的职位设置范围和职数内进行。 

第十三条 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由高至低依次为高级、中级、初

级。高级包括正高级和副高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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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一级、二级总监和一级高级主管，应当具备正高级专业技

术任职资格；任二级、三级、四级高级主管，应当具备副高级以

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；任一级、二级主管，应当具备中级以上专

业技术任职资格；任三级、四级主管和专业技术员，应当具备初

级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。 

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定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另行规定。 

第十四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晋升职务，应当具备拟任职务所

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、工作能力、文化程度、专业技术任职资格、

任职年限和任职经历等方面的基本条件，并在规定任职年限内的

年度考核结果均为称职以上等次。 

晋升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的任职年限，由中央公务员主管

部门另行规定。 

第十五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在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，

按照有关规定降低一个职务层次任职。 

第十六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转任其他职位类别职务或者专业

技术任职资格被取消的，应当予以免职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405


